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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議程

東 生 華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A 棟 2 樓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 

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 
二、開會如儀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二)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六、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七、選舉事項

(一)全面改選董事案。

八、其他議案

(一)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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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謹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一，頁次 7~10 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謹請 公鑒。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表冊，業經審

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二，頁次 11 頁。

第三案

案由︰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謹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80,195,729 元，依本公司章程第廿九條規定，分配員工酬勞百分之二，計新台幣

1,603,915 元及董事酬勞百分之一點九九，計新台幣 1,603,914 元，全數以現金

發放。上述配發金額與民國一一一年度認列費用估列金額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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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

務報告經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欣婷、韓沂璉會計師查核竣事，

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謹提請 承認。

三、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一及

附件三，頁次 7~10 頁及 12~19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一、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61,437,024 元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按除息

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股東及其持有股數，每股配發 1.6 元，發放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

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

發生變動，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事宜。

三、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50,755,779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61,889,892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6,188,989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417,794 
本期可分配盈餘︰ 102,038,888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 61,437,024 每股分派 1.60 元現金股利

期末未分配盈餘 40,601,864  
註：上述股東股利係依本公司截至民國112年02月24日止已發行普通股股數38,398,140股為計算基準。

董事長︰林全       經理人︰楊思源       主辦會計︰甘真儒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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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配合法規及本公司實際營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

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條

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

令召集之。

(本項新增) 

第十條

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

令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行，採行視訊會議應符合

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

配合法規及本

公司實際營運

需求修訂。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點

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略)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

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點及其結果，

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略) 

配合法規及本

公司實際營運

需求修訂。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任期屆滿未及改

選時，得延長其任期至新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額

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定之標

準訂之。

(略)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十一人，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任期屆滿未及改選

時，得延長其任期至新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本

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額悉依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

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定之標準訂之。

(略) 

依本公司實際

營 運 需 求 修

訂。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十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十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增 列 修 訂 日

期。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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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案，謹提請 選舉。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屆滿，擬於本次

股東常會進行全面改選，現任董事於新任董事選任後即卸任。

二、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本次應選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選任，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起

至民國一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止，任期三年。

三、經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四，頁次第 20~21 頁。

選舉結果：

陸、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公司經營策略及實際業務發展需要，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本公

司董事及其代表人可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不受公司法第二○九條之限制。

二、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資料表，請參閱本議

事手冊附件五，頁次第 22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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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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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件

附件一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民國 (以下同 )-111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464,378 仟元，較 110 年度 413,483 仟元增加 50,895 仟

元，增加幅度 12.31%。111 年度稅後淨利 61,890 仟元，較 110 年度 47,108 仟元增加

14,782 仟元，增加幅度為 31.38%。主要營收來自於心血管疾病、胃腸疾病領域用藥與精

準醫療相關檢測產品。受利於 111 年心血管疾病領域產品與自費產品的成長，故營收與

獲利均增加。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464,378 仟元，達成全年度預算目標之 91%。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年度 111 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財務收支
利息收入(仟元) 3,224 

利息支出(仟元) 29 

獲利能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5.33 

股東權益報酬率% 5.75 

純益率% 13.33 

稀釋每股盈餘(元) 1.61 

（四）研究發展狀況

玆就本公司 111 年度新產品引進與開發之成果概述如下：

111/07：
新增與韓國廠商癌症基因檢測台灣獨家代理品項。

111/08：
正式啟動 TNCE 降血脂藥品 IECA22 專案開發。

111/08：
降血壓藥物 Amtrel®在緬甸以新成分新藥取得上市許可。

111/09：
與奇美醫院簽約，代理銷售其肺癌診斷檢測品項。

111/10：
抗心律不整藥物 Rhynorm®在香港取得上市許可。

111/12：
正式啟動罕見疾病藥品 EDIA20 專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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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生物相似藥品 TRIAS (T20)送台灣 BLA 生物藥查驗登記。

112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東生華為期 5 年的 ”雙軌轉型期 ”：雙引擎策略以 ”授權引進 ”及 ”自行開發 ”兩種

策略發展來加速產品組合。發展的專案中以台灣市場新藥 (TNCE)為主力目

標，尤其 TFDA 於 111 年 9 月實施送件 TNCE 的時間從舊有的 10 年縮短到

5 年，鼓勵加速本土研發。目前公司研發中品項包括：新成分新藥及 505B2(例
如生物相似藥品、新複方、新劑型 )並以自主開發或共同開發完成。在原定五

年計劃中預計至少 3 個新藥上市，截至 110 年年底，東生華已取得包含諾瑞

心寧藥效錠、降血脂新複方藥脂瑞妥錠、愛博第凍晶注射劑三張藥證，未來

台灣總部將強化成為新產品來源引擎，持續開發上市新品項提供台灣和亞洲

市場，未來將尋求授權 (l icense-out)自主開發產品的機會，授權海外市場的

目標將著重在中、美、日、歐等主要藥品市場。目前海外銷售部分，過去四

年布局在東南亞區塊積極進行查驗登記，並在 111 年取得兩項海外藥證之成

果。過去的三年我們也投入了多個新的專案的評估與開發，累計了目前共有

八個藥品開發專案正在進行中。112 年預計也會有新產品進行送件以取得目

標市場上市許可證為病患提供更多的治療選擇。

在病人照護團隊中除了原有韓國夥伴及德國夥伴的產品代理，除了新增與韓

國合作夥伴針對台灣市場需求的新品項外，也與奇美醫院合作肺癌診斷檢測。另

外有多件與國際知名檢測公司進行合作討論以及多件各類醫材品項的合作洽

談，期待未來提升產品組合以改善慢性病人族群生活品質。

在持續提高公司治理與品牌及人才培育的動能方面，在 111 年取得三大獎

項，包含：

(1) 「上櫃公司治理評鑑」前 5%的認可；上櫃公司 (790 家 )前 5%全台僅有 36
間，其中生技公司只有 7 間，包括 :東生華、東洋、太醫、中天、杏一、

合一、台康生。

(2) 「第一屆台灣投資人關係大獎」 (僅 5 間：上市公司組：台積電、創意電

子、雲品國際；上櫃公司組：東生華製藥、元太科技 )。

(3) 2022 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 HR Asia：東生華首次參賽即得獎，全台共有

330 家企業參與評選，最終僅 97 家通過，通過率僅約三成。

111 年度我們已經奠定良好發展基礎與團隊凝聚共識，112 年我們會持續朝

著五年目標前進，期許為股東與員工帶來更多效益與企業價值。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 112 年度預計銷售口服製劑 176,361 仟粒，針劑 58 仟針。該預期銷

售數量乃依據 IMS 之統計報告，並考量未來市場之競爭和供需變化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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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 經營規劃

將加速業績成長於自製產品外銷及早期研發品項國外授權，另外除了維持原有研發

品項國際領證進度之外也將引進國際早期新藥共同研發與加值化，利用「Double”
雙引擎”」策略開展，致力於國際化藥品開發及國際市場行銷。

生技產業的新業務模式︰引入伴隨精準醫療(personalized medicine）之檢測品項，

隨著精準化醫療興起，檢測變成治療或是預防醫學的一部分，AI 更加的普及與方

便取得，東生華也會持續的上市相關檢測產品以滿足更多臨床需求。

2. 生產策略

延續過去公司策略，藥品生產的部分還是以委託生產為主，目前產品生產全都委託具

PIC/S GMP 認證製造廠進行生產。另外儲存及運輸之溫度控管是整個運銷鏈中維持

藥品品質的重要因素，因此公司配合政府實施西藥優良運銷準則(GDP)政策，已經將

原料藥也納入公司 GDP 的範疇中，未來也會新增醫療器材項目。

在檢測事業的部分同樣採取與藥品生產相同策略與國際級認證之實驗室合作，同時密

切關注『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執行重點及

其影響。在過去 3 年與韓國檢測公司、德國檢測公司、及台灣的醫療院所合作加持下，

提供國際認證規格檢測商品予目標族群及醫師在罹癌風險及癌症治療上最好的工具。

3. 行銷及研發策略

雙引擎三軌並進 提供更卓越的健康服務

我們持續專注「以病患為中心」為出發點，改以「雙引擎三軌並進」展開，將”傳統

製藥”與”創新醫療”作為主軸，創造專注提供需求未被滿足病患的醫療產品組合、致力

新成分、特殊劑型、慢性病治療、基因檢測、癌症檢測、創新療法合作開發以及成為

國際創新生技藥廠在亞洲新藥開發及行銷最佳合作夥伴，致力提供全人類醫療前、

中、後更卓越的健康服務。

公司發展策略

企業願景︰提升病患生活品質，成為國際創新生技在亞洲開發及行銷的最佳策略夥伴! 
企業目標︰

專注︰以病患生活品質為核心，提供醫療需求未滿足的產品組合 (Total Solution) 
差異化︰開發創新特殊醫療技術，劑型，建立市場差異化

開創價值：成為創新生技在亞洲開發及行銷的最佳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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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挑戰 1：新冠肺炎對藥業影響
新冠肺炎在 109 年起對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影響，在藥業的部分除

了供應鏈 (包含原料藥及製造產能 )問題外在研發面向也造成衝擊。東

生華在過去兩年進行的臨床試驗也受到約 3-6 個月的延遲。但隨著

疫情解封，未來對於產品開發及授權的規劃也將進行適當的調整及

風險評估。

挑戰 2：全球藥業正在快速轉變
延續近幾年全球醫療費用增加、成本增加、政治經濟變動等因素，

大數據與精準醫療興起將導致藥廠經營模式快速轉變。因此東生華

進行：雙軌並行，一來持續既有研發能量讓每一年都有新產品上市，

另外積極投入創新領域符合國際潮流。

挑戰 3：國際投資併購風向
越來越多新創公司願意投入早期開發，加上大藥廠可以用直接投資

或是授權方式參與這些新創公司，讓新創公司得以取得各式資源投

入開發新藥物，克以降低風險與提高成功率。東生華也將持續透過

多元管道進行上下游夥伴合作、企業併購、參與國際媒合會議及建

立新夥伴在亞洲區擴大合作機會。

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我們將更專注於風險控管並加強特定區域通路及協同合

作夥伴力量來擴張原有治療領域及探索新治療領域的機會。

董事長：林全 經理人：楊思源 會計主管：甘真儒

-10-



附件二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

表，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欣婷及韓沂璉二位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審

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智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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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0 ?�¢�¼22m(�3) 83 - (100) -

216,673 47 191,743 47

,M�3 63,199 13 55,615 13

,M6�µ�½:(AB×("�)4("�)�Ì)�

7100 ��¾�µ 3,224 1 2,099 1

7010 �� �µ 95 - 48 -

7020 �� �3�2m 10,499 2 3,867 1

7050 �?@¹O (29) - (80) -

13,789 3 5,934 2

�¿Ù� 76,988 16 61,549 15

7950 ¼�V¤�·�(AB×("%)) (15,098) (3) (14,441) (3)

O��ªÙ� 61,890 13 47,108 12

8300 � 0123�

8310 ÀF§À/23'�

8316 �º� 0123��tÈÚ�;'53�;Á($

�8ÇÈ23

(20,626) (4) (21,094) (5)

8349 �ÀF§À'�¡«'V¤� - - - -

�ÀF§À/23'�1� (20,626) (4) (21,094) (5)

8300 O�� 0123(�ªÙØ) (20,626) (4) (21,094) (5)

O�0123KØ $ 41,264 9 26,014 7
Â�¥¦(AB×("Ó))

9750 zOÂ�¥¦(Á������) $ 1.61 1.23
9850 ÃrÂ�¥¦(Á������) $ 1.61 1.23

(ÉÊ©ªA?@��AB)

��«�¬ Ng_�®¯° ��ôf�±²³

-16-



		



�
�


�

�
�

�
�

�

5
3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Á
�

�
�
�
�
�
�

�
 
5
3

�

�
º
�
 
0
1
2

�
¤
¥
¦

3
�
�
t
È
Ú
�

Ä
Ã
�

�
�

O
(
O
�
£

�
Ò
¥

¦
�
£

$
§
¨

¥
¦

;
'
9
c
(
)
$

�
8
(2

)3
5
3
K
�

�
�

�
�

!
�

�
$

�
&
¦

Ø
$

3
8
3
,9
8
1

4
5
8
,9
7
7

9
7
,0
1
6

1
6
9
,6
1
0

1
6
,7
6
0

1
,1
2
6
,3
4
4

O
�
Ù
�

-
-

-
4
7
,1
0
8

-
4
7
,1
0
8

O
�
�
 
0
1
2
3

-
-

-
-

(2
1
,0
9
4
)

(2
1
,0
9
4
)

O
�
0
1
2
3
K
Ø

-
-

-
4
7
,1
0
8

(2
1
,0
9
4
)

2
6
,0
1
4

¥
¦
®
Å
�
§
¨
�

�
Ô
Õ
�
Ò
¥
¦
�
£

-
-

1
6
,0
4
9

(1
6
,0
4
9
)

-
-

Ä
Ã
�
8
9
�
�

-
-

-
(6
9
,1
1
6
)

-
(6
9
,1
1
6
)

�
 
(
O
�
£
6
7
>

-
3
8
4

-
-

-
3
8
4

Æ
§
�
º
�
 
0
1
2
3
�
�
t
È
Ú
�
;
'
5
3
�
;

-
-

-
(2
0
,5
4
3
)

2
0
,5
4
3

-
�

�
�

�
!

�
"

#
$

%
"

�
&
¦

Ø
3
8
3
,9
8
1

4
5
9
,3
6
1

1
1
3
,0
6
5

1
1
1
,0
1
0

1
6
,2
0
9

1
,0
8
3
,6
2
6

O
�
Ù
�

-
-

-
6
1
,8
9
0

-
6
1
,8
9
0

O
�
�
 
0
1
2
3

-
-

-
-

(2
0
,6
2
6
)

(2
0
,6
2
6
)

O
�
0
1
2
3
K
Ø

-
-

-
6
1
,8
9
0

(2
0
,6
2
6
)

4
1
,2
6
4

¥
¦
®
Å
�
§
¨
�

�
Ô
Õ
�
Ò
¥
¦
�
£

-
-

2
,6
5
6

(2
,6
5
6
)

-
-

Ä
Ã
�
8
9
�
�

-
-

-
(5
7
,5
9
7
)

-
(5
7
,5
9
7
)

�
 
(
O
�
£
6
7
>

-
7
4

-
-

-
7
4

�
�

�
�

�
�

"
#

$
%

"
�

&
¦

Ø
$

38
3,
98
1

45
9,
43
5

11
5,
72
1

11
2,
64
7

(4
,4
17
)

1,
06
7,
36
7

(É
Ê
©
ª

A
?

@
�

�
A

B
)

�
�
«

�
¬


N
g

_
�
®
¯
°

�
�

ô
f

�
±
²
³

-17-



		
��������

89:;,

���������!��$�&/"#$%"�&

Á�:�����

111�³ 110�³
,MÇ7'89:;�

�O��¿Ù� $ 76,988 61,549

�ä¶��

  ��3·2�

ÈÉ·� 7,059 7,233

Êç·� 3,836 2,552

?�¢�¼22m(�3) 83 (100)

�¾·� 29 80

�¾�µ (3,224) (2,099)

������µ (6,379) (6,360)

Æ§��ËÀ7)4���Ðø2m 32 4

09c()¼22m - 4,146

¡¢^Ì�3 - (47)

�3·2�1� 1,436 5,409

���,MÇ7¡«'()Í*+67>�

����¿��¨(~Î)¼Ï (1,361) 861

����¿���(9«Y_)(~Î)¼Ï (6,974) 9,053

����� ¿��(~Î)¼Ï (295) 1,851

����ÅÆ¼Ï 13,960 4,687

����� :7()¼Ï 5,271 11,042

����¿ �¨(9«Y_)~Î(¼Ï) 292 (1,028)

����¿ ��(9«Y_)~Î 3,467 6,329

����� ¿ �¼Ï (8,197) (9,709)

����� :7*+~Î 379 322

������,MÇ7¡«'()�*+'Ù671� 6,542 23,408

���ä¶�1� 7,978 28,817

� ,E)
'89:µ 84,966 90,366

�£'�¾ 2,925 2,165

½ '�¾ (29) (80)

½ 'V¤� (13,972) (23,744)

���,MÇ7'Ù89:µ 73,890 68,707

-18-



		
��������

89:;,(+)

���������!��$�&/"#$%"�&

Á�:�����

111�³ 110�³
Á(Ç7'89:;�

�£¤�º� 0123��tÈÚ�;'9c() $ - (3,478)

Æ§�º� 0123��tÈÚ�;'9c() - 20,707

�£¤À7)4���Ðø (4,298) (382)

�Å:�[9¼Ï(~Î) 344 (1,757)

�£¤7¸() (14,600) -

�� 9c()-:7¼Ï(~Î) 23,536 (31,838)

�� 9c()-0:7¼Ï 213 328

? Ðø�~Î (711) -

�£'�� 6,379 6,360

Á(Ç7'Ù89:µ(::) 10,863 (10,060)

Ñ(Ç7'89:;�

¡¢O9ÒÓ (4,567) (4,345)

�]Ô89�� (57,597) (69,116)

��Ñ(Ç7'Ù89:: (62,164) (73,461)

O�89��u89~Î(¼Ï)> 22,589 (14,814)

�Õ89��u89¦Ø 381,887 396,701

��89��u89¦Ø $ 404,476 381,887

(ÉÊ©ªA?@��AB)

��«�¬ Ng_�®¯° ��ôf�±²³

-19-



附件四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提名人：董事會

候選人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提名獨立董事

任期達三屆之

提名理由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林全

美國伊利諾大

學經濟學博士

【現任】台灣東洋藥品工

業(股)公司董事長、東生

華製藥(股)公司董事長、

和碩聯合科技(股)公司獨

立董事

21,687,177 不適用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周康記

美國明尼蘇達

州聖湯瑪士大

學國際企管碩

士

【現任】東生華製藥(股)
公司董事、重鵬生技(股)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中

國探針 (股 )公司獨立董

事、日勝生活科技(股)公
司獨立董事、友霖生技醫

藥(股)公司獨立董事、佳

龍科技工程(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威潤科技(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曾任】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

總經理、康和證券金融集

團董事長、群益金鼎證券

(股)公司總經理、台灣證

券交易所(股)公司上市、

交易部副理、中華民國證

券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

事

21,687,177 不適用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

Carl Hsiao 
(蕭家斌) 

美國太平洋大

學藥劑學與健

康學院

PharmD、美國

太平洋大學商

學院 MBA 

【現任】東生華製藥(股)
公司董事、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公司董事、大灣

科技 ( 股 ) 公司董事、

American Taiwan 
Biopharm Co., Ltd.董事

21,687,177 不適用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永良

台北醫學院藥

學系

【現任】大灣科技(股)公
司監察人

【曾任】台灣東洋藥品工

業(股)公司醫療保健事業

群副總經理

21,687,177 不適用

獨立董事 陳瑞薰

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臺灣師範

大學生物學學

【現任】東生華製藥(股)
公司獨立董事、威健(股)
公司獨立董事

【曾任】泰合生技藥品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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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股 )公司總經理、NAL 
Pharmaceuticals Ltd.企
業開發副總等

獨立董事 黃耀斌

高雄醫學院藥

學研究所藥學

博士、高雄醫學

院藥學研究所

藥學碩士、高雄

醫學院藥學系

藥學士

【現任】東生華製藥(股)
公司獨立董事、高雄醫學

大學藥學院院長、高雄醫

學大學藥學系教授、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藥學部總級藥師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

總務長、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藥劑部

主任、高雄醫學大學藥學

系 臨床藥學碩士班班主

任、高雄醫學大學臨床藥

學研究所所長、高雄醫學

大學藥學系副教授、高雄

醫學院藥學系講師、台灣

藥學會理事長

0 無

獨立董事 周德宇

美國維吉尼亞

理工學院暨州

立大學經濟學

博士、國立清華

大學物理系學

士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副教授、創益生技

(股)公司獨立董事、合作

金庫商業銀行(股)公司獨

立董事暨薪酬委員會委

員、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董事、財團法人政大

學術發展基金會董事、社

團法人中華財政學會監

事、財政部促參申訴審議

會委員、財政部財政部所

屬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

員會委員

【曾任】台灣金融控股

(股)公司董事、台北金融

大樓(股)公司董事長、總

經理

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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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職務之資料表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智擎生技製藥(股)公司

創益生技(股)公司

旭東海普國際(股)公司

榮港國際(股)公司

American Taiwan Biopharma Philippines Inc. 
American Taiwan Biopharm Co., Ltd. 
Gligio International Limited 
殷漢生技(股)公司

TTY Biopharm Korea Co., Ltd.  
TTY Biopharm Mexico S.A DE C.V.  
TTY Biopharm Turkey Health Products 
Industry and Trade Limited Company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林全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和碩聯合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周康記

重鵬生技(股)公司

中國探針(股)公司

日勝生活科技(股)公司

友霖生技醫藥(股)公司

佳龍科技工程(股)公司

威潤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法人董事代表

法人董事代表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

Carl Hsiao(蕭家斌)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大灣科技(股)公司

American Taiwan Biopharm Co., Ltd.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

(股)公司

代表人：吳永良

大灣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獨立

董事
陳瑞薰 威健(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周德宇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公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獨立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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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錄 

附錄一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於股東會時舉行之，由股東會就本公司公告

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出席證編號代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由董事會製備與應

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票分發給各股東，前項選票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股東得選擇採行電子或現場投票方式之一行使其選舉權。股東以

電子投票方式行使選舉權者，應於本公司指定之電子投票平台行使之。

第 五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前項選舉權數，依股東會現場所投之選舉權數加計電子投票之選舉權數計算。

第五條之一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

第 六 條 董事會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 七 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計票員辦理監票及計票事宜。

第 八 條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場開驗。

第 九 條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

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

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3.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4.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5.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6.除填被選舉人戶名或姓名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一條 董事之選舉設置投票箱，經投票後，由監票員會同開啟票箱。

第十二條 計票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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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0 日。

本辦法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

本辦法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3 年 6 月 13 日。

本辦法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5 日。

本辦法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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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次股東會修正前）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公司法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定名為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TSH BIOPHARM 
CORPORATION LIMITE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二、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
三、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四、F108021 西藥批發業。
五、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六、F208021 西藥零售業。
七、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十、IC01010 藥品檢驗業。
十一、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如需設分公司或營業所者，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得在國內或國外擇地分
設之。

第 四 條：本公司得就業務為有關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之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拾億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其中保留新台幣壹億元，分為壹仟萬股，係保留供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認股使用。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依法收買股份轉讓之對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之對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之對象及現金
增資發行新股保留供員工承購股份之對象，得包括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轉讓、發
給、承購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第 七 條：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份轉讓、過戶、繼承、贈與、設定質權或其他股務作業，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股份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一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

通知或公告中應載明召集事由。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情事者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其辦法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

定及「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點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六條：本公司股份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後始得為之，且於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五至七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為三年，連
選得連任；任期屆滿未及改選時，得延長其任期至新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總額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定之標準訂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方法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如選舉方法有修正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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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明該選舉方法之修正對照表。
第十八條：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ㄧ。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及其他應行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第十九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 廿 條：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廿條之一：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置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其中審計委員

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中一名擔任召集人，且至少一名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前項審計委員會之職責、組織規章、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及本公司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廿一條：董事組成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同
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第廿二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廿三條：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委託出席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董事會開會時，如

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廿四條：本公司一切業務方針及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議行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

數之出席並於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五條：本公司應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因依法執行職務導致被股東或其他關係人控訴之風險。
第廿六條：本公司董事執行公司業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

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如公司有獲利時，另依第廿九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七條：本公司設置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八條：本公司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辦理決算，會計年度之計算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董事會應在每會
計年度終了決算後造具下列之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九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

其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
為董事酬勞，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方式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廿九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第 卅 條：股利發放程序，係於每年度營業終了，由董事會考量公司獲利情形、資本及財務結構、未來營運需求、
累積盈餘及法定公積、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擬定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辦理。

第卅一條：本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盈餘分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50%為原則。並

為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結構，及兼顧投資人之權益，本公司係採取股利平衡政策，就當年度所分配股利之

50%以上發放現金股利。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卅二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應依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辦理之。
第卅三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十月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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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處理。

二、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三、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
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五、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
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七、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
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十、 出席股東發言前，需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
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
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十五、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
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做成紀錄。

十六、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
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總權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十八、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
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
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二十一、本議事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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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停止過戶日：112 年 3 月 27 日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事長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林全

21,687,177 
董事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CARL HSIAO(蕭家斌) 
代表人：江昭儀

代表人：周康記

獨立董事 王智立 30 

獨立董事 陳瑞薰 0 

獨立董事 黃耀斌 0 

備註：1.本公司截至 112 年 3 月 27 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8,398,140 股。

2.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3,600,000 股，股東名簿登記股數為 21,687,20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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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議事手冊

股票代碼：8432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開會地點：南港軟體工業園區A棟2樓國際會議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10號2樓) 

 　　　




